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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决定与国家赔偿

[ 作者 ] 戴洪斌 

[ 单位 ] 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摘要 ] 不起诉决定是指，在查明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具有法定其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时，所作的决定。实质上是人民检

察院所作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否必然引起国家赔偿。不能一概而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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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诉决定是指，在查明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具有法定其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时，所作的决定。实质上是人民检察

院所作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否必然引起国家赔偿。不能一概而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一、不追究

刑事责任下的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原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

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

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在以上五项情形下，人民检察院可以

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以上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

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新

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

责任。二、不构成犯罪下的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

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是不构成犯罪下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不构成犯罪下的不起诉决定作出批

复，认定该不起诉决定视为无罪，如有羁押，构成国家赔偿。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视为无罪应当承担国家赔偿

责任的批复》（1999）赔他字第31号：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

为对案件作出了无罪的决定。检察机关在批捕时即便有部分可以证明有罪的证据，但如果在起诉时仅凭这些证据仍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

罪，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有罪，应按无罪处理。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同意你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

偿委员会的意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关于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是对错误逮捕确认的批复》

（2002）赔他字第8 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

该刑事案件审查程序的终结，是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决定。从法律意义上讲，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该犯罪嫌疑人即是

无罪。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认定无罪的决定，同时该不起诉决定即是

人民检察院对错误逮捕行为的确认，无需再行确认。根据国家赔偿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批复的精神，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的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由此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发生了羁押行为，则构成国家赔偿。三、不起诉决定与确认在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下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不构成国家赔偿。在不构成犯罪情形下，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则构成国家赔偿。涉及到，人民检察

院的不起诉决定，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认定，即是否属于确认法律文书。国家赔偿法第十五

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

利：（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如果人民检察院不

起诉决定，是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作出，即在“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

大嫌疑”的基础上作出，则该不起诉决定是对错误刑事拘留和逮捕的认定，是确认法律文书，被羁押者有权依据该不起诉决定依法获得国



家赔偿。这种情形下，不起诉决定是确认错误刑事拘留和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如果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原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五种情形：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

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则该不起诉决定不是对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确认，不能据

此认定有关机关“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这种情形下的不起诉

决定，不是国家赔偿意义上的确认文书，被羁押者无权依据该不起诉决定书获得国家赔偿。在不构成犯罪情形下，不起诉决定书是对错误

刑事拘留、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在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下，不起诉决定书不是对错误刑事拘留、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这就是两种不起

诉决定书的根本差别所在。四、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救济不构成犯罪下不起诉决定，是对错误刑事拘留、错误逮捕的依法确认，被羁押人

可以依据该不起诉决定书，依法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获得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该不起诉决定书是被羁押人提起国家赔偿的基础，被羁押

人对该不起诉决定书不会提出异议。不追究刑事责任下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是对错误刑事拘留和错误逮捕的依法确认，被羁押者不能直接

进入国家赔偿程序，从而获得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并且，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被起诉，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

不构成犯罪，而是基于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而言，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追

究刑事责任，一是不能进入国家赔偿程序。如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对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决定不服，应如何获得救济。对此，刑事诉

讼法有专门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

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的人，同时抄送公安机关。”被

不起诉人可以申诉。如果人民检察院经复查，改变原不起诉决定认定的“对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

刑罚”，而以不构成犯罪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则被羁押人可以此新的不起诉决定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获得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五、不

起诉决定相关财产的处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物

解除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移送有关主管

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不构成犯罪下的不起诉决定书，只是对错误刑事拘留和错误逮捕的依

法确认，是对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确认，被羁押人有权获得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该不构成犯罪下的不起诉决定书，一般情况下，不对

限制人身自由外的其他职权行为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被侵犯其他权利（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人不能以此获得其他被损权利的国家赔

偿，而应该通过专门的确认程序进行确认，然后提起国家赔偿申请。《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九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检察

院不起诉决定，对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以确认论。如果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该

不起诉决定即同时是对财产强制措施的确认，被侵犯财产权的人可以此记载返还财产内容的不起诉决定书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获得被采取

强制措施的财产。其他具有对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法的法律文书的，也以确认论。被侵犯财产权的人还可以

就查封、冻结财产提出确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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